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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维护社会

安定和公共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均适用本法。本法所称

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

动。本法所称游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

进、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本法所称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

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

、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愿的活动。文娱、体育活动

，正常的宗教活动，传统的民间习俗活动，不适用本法。第

三条 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第四条 公民在行使集会、游行、

示威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所

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

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第五条 集会、游行、示威应

当和平地进行，不得携带武器、管制刀具和爆炸物，不得使

用暴力或者煽动使用暴力。第六条 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

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

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线经过两个以上区、县的，主管机关

为所经过区、县的公安机关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第二章 

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和许可第七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

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下列活

动不需申请：（一）国家举行或者根据国家决定举行的庆祝



、纪念等活动；（二）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组织依照法律，组织章程举行的集会。第八条 举行集会、

游行、示威，必须有负责人。依照本法规定需要申请的集会

、游行、示砘，其负责人必须在举行日期的五日前向主管机

关递交书面申请。申请书中应当载明集会、游行、示威的目

的、方式、标语、口号、人数、车辆数、使用音响设备的种

类与数量、起止时间、地点（包括集合地和解散地）、路线

和负责人的姓名、职业、住址。第九条 主管机关接到集会、

游行、示威申请书后，应当在申请举行日期的二日前，将许

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书通知其负责人。不许可的，应当说明

理由。逾期不通知的，视为许可。确因突然发生的事件临时

要求举行集体、游行、示威的，必须立即报告主管机关；主

管机关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审查决定许可或者不许可。第

十条 申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要求解决具体问题的，主管

机关接到申请书后，可以通知有关机关或者单位同集会、游

行、示威的负责人协商解决问题，并可以将申请举行的时间

推迟五日。第十一条 主管机关认为按照申请的时间、地点、

路线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将对交通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

严重影响的，在决定许可时或者决定许可后，可以变更举行

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地点、路线，并及时通知其负责

人。第十二条 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予许可：（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煽动民族分

裂的；（四）有充分根据认定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

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第十三条 集

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对主管机关不许可的决定不服的，



可以自接到决定通知之日起三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

议，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申请复议书之日起三日内作出决定

第十四条 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在提出申请后接到主管

机关通知前，可以撤回申请；接到主管机关许可的通知后，

决定不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应当及时告知主管机关，

参加人已经集全的，应当负责解散。第十五条 公民不得在其

居住地以外的城市发动、组织、参加当地公民的集体、游行

、示威。第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组织或者参加违背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责、义务的集体

、游行、示威。第十七条 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组织的名义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示威，必须经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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